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學生產業實習時數證明辦法 

104年 12月 24日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參與產業實習，提前體驗職場工作，達成學用合一與提升

學生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提供本校學生參加產業實習時數之具體證明，申請學生須依本校「學生產

業實習課程辦法」之時程與各項規定完成後提出申請，透過認證後頒以產

業實習時數證明書。 

第三條  申請產業實習時數證明書者，依下列兩種情形檢具文件提出申請： 

1.就讀系所有開設產業實習課程者：申請之學生於獲得該實習課程的學分

後，檢附實習時數證明書申請表及該實習課程學期成績單。 

2.就讀系所無開設產業實習課程或開課人數不足者：申請之學生於該項實

習結束後，填寫實習時數證明書申請表及檢附相關實習申請與學習報

告等資料，提出認證核可。 

第四條  申請文件送至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組辦理。經查核確認無誤

後，再進行產業實習時數證明書印製及發放。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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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產業實習時數證明書申請-作業參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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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完成產業實習課程辦法

之各項作業規定與產業實習 

學生、本校各

系(所)主任及

輔導教師 

學生填報完成各項產業

實習作業規定與完成產

業實習。 

就讀系所有開

設實習課程者： 

填寫「實習時數

證明書申請表」

及檢附「該實習

課程學期成績

單」 

就讀系所無開

設實習課程或

開課人數不足

者： 

填寫「實習時數

證明書申請表」

及其中要求檢

附之資料 

向就讀系所提

出認證核可 

申請資料審核、確認 

產業實習時數

證明書印製及

發放 

資料無誤 

要求補足資料

或修正 

資料不足或有誤 

申請學生 

各系(所)主任

及審核委員會 

 

師資培育與就

業輔導處/就業

輔導組辦理 

學生上網下載實習時數

證明書申請表填寫及依

據個別情況檢附實習成

績單或實習相關資料填

報申請。 

該系(所)無產業實習課

程或開課人數不足的實

習者，須由各系(所)主

任及審核委員會協助審

查該實習的認定。 

 

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

處/就業輔導組彙整送

審資料，並辦理產業實

習時數證明書印製及發

放。 

 

 


